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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祥云县腾龙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 

杨龙 董监高 挂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粤 0105 民初 5780 号 

立案时间：2022 年 8 月 25 日 

案号：（2022）粤 0105 执 17910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28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祥云县腾龙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 

杨龙 董监高 挂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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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法院：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粤 0105 民初 5780 号 

立案时间：2022 年 8 月 19 日 

案号：（2022）粤 0105 执 16944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28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执行法院：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沪 0118 民初 7484 号 

立案时间：2022 年 10 月 12 日 

案号：（2022）沪 0118 执 10016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青浦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2 月 19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杨龙 董监高 挂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祥云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云 2923 民初 513 号 

立案时间：2022 年 11 月 4 日 

案号：(2022)云 2923 执 1945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祥云县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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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3 月 31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杨龙 董监高 挂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大理市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云 2901 民初 2754 号 

立案时间：2022 年 5 月 27 日 

案号：(2022)云 2901 执 3104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大理市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其他规避执行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4 月 14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杨龙 董监高 挂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大理市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云 2901 民初 2755 号 

立案时间：2022 年 5 月 30 日 

案号：(2022)云 2901 执 3145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大理市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其他规避执行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4 月 14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祥云县腾龙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 

杨龙 董监高 挂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粤 0105 民初 57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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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时间：2022 年 8 月 12 日 

案号：（2022）粤 0105 执 16697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5 月 8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执行法院：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沪 0116 民初 11051 号 

立案时间：2023 年 2 月 8 日 

案号：（2023）沪 0116 执 1277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5 月 17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杨龙 董监高 挂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云昆真元证执字第 2 号 

立案时间：2023 年 1 月 17 日 

案号：(2023)云 29 执 55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真元公证处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其他妨碍、抗拒执行,其他规避执行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6 月 26 日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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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 董监高 挂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祥云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1)云昆真元证执字第 29 号 

立案时间：2023 年 1 月 10 日 

案号：(2023)云 2923 执 32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云南省昆明市真元公证处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7 月 3 日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1、（2022）粤 0105 执 17910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云南祥云飞

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龙、祥云县腾龙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 4,420 元。 

2、（2022）粤 0105 执 16944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云南祥云飞

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龙、祥云县腾龙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受理费 191,308.3 元。 

3、（2022）沪 0118 执 10016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1）、原告正翱票务代

理（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商务旅行服

务协议》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解除；（2）、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正翱票务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服务费

59,504.50 元；（3）、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付原告正翱票务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违约金（以 59,504.50 元为本金，自

2022 年 3 月 16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日利率按万分之三计付）；（4）、被告云

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正翱票务

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6,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17.60 元，减半收取计 758.80 元，由被告云南祥

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2022)云 2923 执 1945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杨龙支付申请

人云南能投睿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及违约金等 45,508,890.52 元。 

5、(2022)云 2901 执 3104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1）、由被告云南祥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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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前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

分行借款本金 6800 万元及截至 2022 年 5 月 18 日止的利息 3,482,223.33 元、逾期利息

80,112.5 元、复利 102,811.53 元，并继续支付以本金 68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5 月

19 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罚息及复利。（2）、案件受理

费 398,512 元（实际预交 199,256 元），减半收 199,256 元，由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3）、若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履行

前述第一项、第二项给付义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行对被告云南祥云

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位于祥云县祥城镇老祥宾路（浑水海）北侧的土地

及房屋【土地证号：祥国用(2015)第 2108 号，房屋所有权证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

字第 1501274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5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6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7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8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9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80 号、祥

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81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82 号】折价或者

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若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不能履行前述第一项、第二项给付义务，且其自己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

卖的价款不足以偿还前述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理分行对被告祥云县云飞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位于祥云县祥城镇九

鼎路南侧土地【土地证号：祥国用(2014)第 1702 号】、位于祥云县祥城镇九鼎路北侧

土地【土地证号：祥国用(2014)第 1701 号、祥国用(2014)第 1703 号、祥国用(2014)第

1704 号、祥国用(2014)第 1705 号、祥国用(2014)第 1706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

价款在 33,151,600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若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不能履行前述第一项、第二项给付义务，且其自己提供的抵押物及被告祥

云县云飞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不足

以偿还前述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务，被告祥云县云飞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杨龙在不足部分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祥云县云飞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杨龙清偿后有权向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6、(2022)云 2901 执 3145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1）、被告云南祥云飞龙

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前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

行借款本金 1950 万元及截至 2022 年 5 月 18 日止的利息 727,923.38 元、逾期利息



公告编号：2023-014 

22,973.44 元、复利 14,750.50 元；并继续支付以本金 195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5 月

19 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2）、案件受理

费 142,674 元（实际预交 71,337 元），减半收取 71,337 元，由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3）、若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履行

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给付义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行对被告云南祥云

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位于祥云县祥城镇老祥宾路（浑水海）北侧的土地

及房产【土地证号：祥国用（2015）第 2108 号，房屋所有权证号：祥云县房权证祥

城镇字第 1501274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5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

第 1501276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7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8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79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80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81 号、祥云县房权证祥城镇字第 1501282 号】折

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若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不能履行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给付义务，且其自己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的价款不足以偿还前述第一、第二项确定的债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理分行对被告祥云县云飞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位于祥云县祥城

镇九鼎路南侧土地【土地证号：祥国用（2014）第 1702 号】、坐落于祥云县祥城镇九

鼎路北侧土地【土地证号：祥国用（2014）第 1701 号、祥国用（2014）第 1703 号、

祥国用（2014）第 1704 号、祥国用（2014）第 1705 号、祥国用（2014）第 1706 号】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 33,151,600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若被告云

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履行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给付义务，且其自己

提供的抵押物以及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拍卖、变卖

的价款不足以偿还前述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务，被告祥云县云飞房地产开发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杨龙在不足部分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祥云县云飞房地产开发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杨龙清偿后有权向被告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7、（2022）粤 0105 执 16697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1）、被申请执行人云

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杨龙连带向申请执行人广州万宝

贸易有限公司退回 28,649,636.45 元及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利息以 28,649,636.45 元

为基数，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计至实际退回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 2022 年 8 月 3 日为 729,212.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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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申请执行人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杨龙连带向

申请执行人支付违约金 2,027,088.30 元、律师费 90,000 元、财产保全服务费 13,960 元，

并就前述款项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利息以 2,131,048.3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7 月 17 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计算，暂计

至 2022 年 8 月 3 日为 6,712.80 元）；（3）、对被申请执行人祥云县腾龙投资有限公司

质押的 2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证券简称：祥云飞龙，证券代码：837894）依

法拍卖、变卖或折价，并由申请执行人广州万宝贸易有限公司对股票处置所得价款在

本案债务范围内进行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申请执行人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杨龙继续清偿；（4）、本案执行费由三被申请执行人承担。 

8、（2023）沪 0116 执 1277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云南祥云飞龙

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上海优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欠款 452,315 元。 

9、(2023)云 29 执 55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标的：（1）、债务人祥云

县龙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偿还的剩余债务本金人民币 73,380,379.83 元；（2）、截止

2021 年 10 月 8 日的重组宽限补偿金共计 5,004,152.78 元；（3）、自 2021 年 10 月 9 日

起至全部债务偿清之日，以债权收购款 63,500,000.00 元(即以人民币 84,000,000.00 元

减去债务人已偿还的人民币 20,500,000.00 元)为计算基数，以 24%/年计算的重组宽限

补偿金；（4）、自 2020 年 3 月 10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8 日期间产生的上浮重组宽限补

偿金共计人民币 2,090,763.03 元；（5）、公证费人民币 11,680.00 元；（6）、律师费人民

币 1,046,178.84 元。债务人、担保人承担的还款清偿责任，具体为：（1）、债务人祥云

县龙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名下所有财产对上述全部执行标的承担清偿责任；（2）、

保证人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名下所有财产对上述全部执行标的

承担清偿责任；（3）、抵押人大理云泰祥瑞投资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祥云县祥城镇工业

大道南侧共计 107487.09 ㎡的一宗商业土地以及位于祥云县祥城镇工业大道南侧共计

78539.37 ㎡的一宗工业用地对上述全部执行标的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上述不动产办理

了抵押登记手续，并取得编号：祥他项(2018)第 0008、0007 号他项权利证书，债权人

可就上述抵押物实现抵押权，并就抵押物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

保证人大理云泰祥瑞投资有限公司以其名下所有财产对上述全部执行标的承担连带

保证担保责任。（5）、保证人祥云县三鑫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名下所有财产对上述

全部执行标的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6）、保证人杨龙、林静以其名下所有财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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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全部执行标的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7）、鉴于保证人林静未就债权人和债务

人签署的云南 Y24180172-8 号、云南 Y24180172-15 号《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提供

保证担保，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变更《还

款协议》主债权债务内容及履行期限的，保证人林静在保证期限内，对云南

Y24180172-2 号《还款协议》项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减轻应债务的，林

静仍对变更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林静应以其名下所有财产对上述执行

标的中的第 1、2、3、5、6 项以及债务人自 2020 年 3 月 10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8 日

期间因重组债务逾期所产生的上浮重组宽限补偿金共计人民币 2,090,763.03 元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10、(2023)云 2923 执 32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杨龙分期给付申

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重组债务本金 98,805,000 元及其违

约金等。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未履行完毕 

 

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被纳入失信执行人员，可能对公司声誉产生负

面影响。 

本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主体包含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长杨龙先生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后，积极与申请人沟通解决问题，

争取尽快撤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消除负面影响。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自 2022 年 3 月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详见祥云

飞龙：2022-007 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至今仍处于失信被执行状态，公司及相关人员也在积极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消除

该事项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将尽快妥善处理上述事宜，并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一直努力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同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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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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